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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策划 邓金星邓金星 康伟传康伟传

【核心阅读】

随着2021年的到来，《民法典》已经款款走来。
这部被喻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法典里的侵权责任编关乎普通百姓的“家长里短”，体现风险社会下法律对人们行为模式的规范。
作为《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侵权责任以单独一编编入。它在总结既有的法律规则和实践经验基础上，针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予以回应，

回应了高空抛物、网络侵权、“好意同乘”等诸多民生热点问题，弥补了网络侵权、私力救济等无成文法的空缺，在强化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同时，兼顾维护社
会公共利益。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通过“以人为本”和“与时俱进”两条主线，把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日常事务串联在一起，构建起保护人民权利的法律大网。
对此，记者专访湖南卓进律师事务所，邀请律师就《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市民在生活中容易遇到的五个方面的侵权问题，进行了案例解读。

主题 C.

回应高空抛物、“好意同乘”等诸多民生热点，弥补网络侵权、私力救济等无成文法的空缺……

民有所呼 法有所应
——聚焦《民法典》系列报道·侵权责任编

株洲日报记者 温琳

【案例】
最 近 ，小 西 向 朋 友 借

车，说要外出办事。朋友知
道 小 西 会 开 车 ，也 有 驾 驶
证 ，未 作 他 想 便 将 车 借 给
了小西。

谁 知 道 ，小 西 在 驾 驶
车 辆 的 过 程 中 ，在 荷 塘 区
某 路 口 ，剐 蹭 到 了 一 辆 自
行车，导致自行车主受伤。

随后，交警部门介入，
对 该 事 故 作 出 认 定 ：驾 驶
员 小 西 负 事 故 的 全 部 责
任。事故发生后，小西一直
在 逃 避 ，不 仅 不 接 保 险 公
司 的 电 话 ，也 不 接 自 行 车
车主的电话。

无 奈 之 下 ，自 行 车 车
主将车辆实际驾驶人小西
与 车 辆 所 有 人（即 小 西 的
朋 友），以 及 车 辆 保 险 公
司，一同起诉至法庭。

请 问 ，在《民 法 典》实
施后，在这起事故中，谁应
该承担责任？

【法典】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

零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
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
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
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

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
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
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
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说法】陈宇霄律师：
朋友之间借车，本就是

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事情。

《民 法 典》实 施 后 ，如

果 车 辆 手 续 一 切 正 常 ，车

辆 符 合 安 全 标 准 ，借 车 人

有 符 合 准 驾 车 型 的 驾 驶

证，借车人发生交通意外，

车 主 将 不 承 担 任 何 责 任 ，

在保险公司赔付范围内由

保 险 公 司 赔 偿 ，超 过 部 分

由 实 际 驾 驶 人 承 担 。如 果

车辆手续、状态不正常，或

者借车人没有驾驶该车型

的 驾 驶 证 ，那 么 车 主 也 要

承担相应责任。

借车事小，责任事大。

车辆所有人或管理人出借

车辆就应当确保“车合法+

借车人合法”。如果车辆所

有人或管理人尽到审查义

务，即使借车人发生事故，

车主也无需承担法律责任。

因此，为了自己与他人的人

身财产安全，借车需谨慎，

风险防控很重要。

【案例】
近 日 ，小 张 请 好 友 小

罗吃饭，二人把酒言欢。饭
后，小罗先行离去。等到小
张 准 备 结 账 时 ，发 现 钱 没
带够，手机也没电了。

当 时 ，小 张 喝 了 一 些
酒，有些上头，于是想趁着
酒劲儿，径直离开饭店，意
图 吃“ 霸 王 餐 ”，被 保 安 直
接拦下。

后 来 ，小 张 与 酒 店 老
板 协 商 ，称 自 己 就 住 在 附
近，等他回家取钱。酒店老
板说，回家取钱可以，要把
重 要 物 品 放 在 酒 店 抵 押 ，
于是，双方协商之后，小张
将手上的价值 1 万余元的
手表押在酒店。随后，小张
从 家 中 取 来 现 金 付 了 账 ，
取回手表。

请 问 ，酒 店 老 板 为 追
索 饭 钱 ，要 求 抵 押 小 张 的
手表，是否合法？

【法典】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七十七条规定：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
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
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
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
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

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
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
财物等合理措施。

【说法】曹艳红律师：
《民法典》实施后，酒店

老板的行为属于典型的自

助行为，属于法律允许与支

持的合法行为。所谓自助行

为，是指权利被侵害的人，

没有按法律上的正式程序，

而是凭借自己的力量来恢

复权利的行为。

日 常 生 活 中 ，面 对 乘

客 坐 出 租 车 不 付 钱 、顾 客

到 酒 店 吃“ 霸 王 餐 ”等 情

形，作为出租车司机、酒店

老 板 等 受 害 人 ，可 以 在 保

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

围 内 ，采 取 扣 留 侵 权 人 的

财物等合理措施。

《民 法 典》里 规 定 的

“ 自 助 行 为 ”制 度 ，对 保 护

自 然 人 的 人 身 、财 产 权 益

具 有 现 实 意 义 ，能 够 及 时

有 效 地 解 决 纠 纷 。但 是 受

害人在维权的同时也应当

注 意 ，法 律 规 定 的 免 责 条

款绝不能成为维权措施不

当或者维权措施过当的借

口，受害人采取不当措施，

对 他 人 造 成 了 损 害 ，也 要

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案例】
最近，小沈遇见了一起倒霉事件。
某日下午，小沈下班回家的路上，在自

家小区内路过一栋住宅楼。住在该栋楼的
老王和妻子正在吵架。情绪激动之下，老王
将一个玻璃水杯扔出了窗外。

巧合的是，小沈刚好从楼下经过，水杯
正好砸在他的头上，当场将他砸晕在地。

请问，小沈被砸伤，该由谁承担责任？

【法典】
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 禁止从建筑物

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
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
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
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
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
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
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
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
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
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
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说法】邹琼艳律师：
近年来，高空坠物的事件屡屡出现，导

致了不少悲剧的发生。
本案中，小沈被高空坠物砸伤，公安机

关应当依法及时进行调查。在查明老王系实
际侵权人的情况下，依法应当由老王对小沈
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公安机关的介入，除了
有利于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外，同时也给
侵权人以震慑。

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
如果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高
空坠物的发生，也应当承担未履行安全保
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如果小沈在被高空抛物砸伤，经公安
机关依法调查，仍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出 于 道 义 或 者 出 于 对 受 害 人 的 保 护 和 救
济，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会责
令 可 能 加 害 的 该 栋 楼 业 主 对 小 沈 给 予 补
偿。该栋楼业主对小沈给予补偿后，亦有权
向实际侵权人老王进行追偿。

《民法典》为守护“头顶上的安全”，提
供了“兜底”保障，也旗帜鲜明地向高空抛
物等不文明行为说“不”，倡导公众讲文明、
讲公德，牢固树立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案例】
小安是体育运动爱好者。一个周末，小

安和几个同事相约去踢足球。
在比赛中，小安在一次带球过人时，在

没有阻挡的情况下，突然摔倒在地，经过检
查，他的脚部出现骨折。

住院期间，小安的同事前往探望。小安的
父母提出，小安是在踢球时受的伤，希望参与
踢球的同事们，能够赔偿小安部分医疗费和误
工费。

小安父母的要求合理么？

【法典】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自

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
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
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

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说法】张倩律师：
参与文体活动，受伤是难免的事情。为

此，《民法典》确立了“自甘风险”规则，来保护

文体活动参与者的权益。

“自甘风险”规则要满足三个条件：自知

风险且自愿参加；活动具有一定风险性；其他

参加者的行为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具备了

这三个条件，受害人不能要求其他参加者承

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小安与同事踢足球，他应当知

道足球具有对抗性和一定的危险性，运动中

难免会出现受伤的情况，而且共同参与该项

运动的同事，对小安的受伤不存在故意，或

重大过失，对损害后果不存在过错，他们不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案例】

小王和小林是同事，二人相约周末一

起出去游玩，因为小林还没买车，小王便好

心当了一回司机，全程开车接送小林。

在游玩回来的途中，小王一时回家心切，

便踩深了油门，加快了速度，不料与一辆逆行

而来的摩托车发生相撞。

该起交通事故，导致坐在副驾驶的小林身

体多处受伤，后被送往医院治疗。

经交警认定，摩托车司机逆行，承担事

故的主要责任，小王因超速行驶，承担事故

的次要责任。

那么，小王无偿接送小林，在这起因其

超速驾驶引起小林受伤的交通事故中，需

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法典】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非营运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员损

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
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的除外。

【说法】覃艳丽律师：
日常生活中，亲朋好友之间互相乘车

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好意搭乘的过程中，如
果不幸发生车祸，造成搭载人受伤，驾驶人
单纯的助人为乐，最后常常会摊上官司。

《民法典》中新增“好意同乘”条款，为善意
被搭乘人减轻责任，助力良好的社会风尚。

小王好意搭乘小林，对于小林因交通
事故受伤的损失，小王因为负次要责任，需
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基于小王的
好意施惠，应当减轻他的赔偿责任。

好意同乘减责也要注意：车辆必须是非
营运机动车，对于出租车类的营运车辆是不
适用的；驾驶员对于造成的交通事故是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的，比如醉酒驾驶或在交通事
故中承担主要责任的，是不能减轻责任的。

《民法典》是一部
人民权利的宣言书

2021年 1月 1日是《民法典》施行的日子，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民法典》有哪些意义，它的实施对老百姓有
何影响？对此，记者专访了湖南卓进律师事
务所主任聂炜律师。

记者：所谓“盛世修典，以人为本”，请你
谈谈《民法典》的意义。

聂炜：《民法典》历时五年编纂，共 7 编
1260 款条文，总字数逾 10 万，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唯一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标志
着我国正式进入法典化时代。《民法典》的
实施是国家法治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大事，“盛世修典”将成为我国更加繁荣
强盛的象征和标志。

《民法典》是围绕“人”展开的，以人为
本，以保障人民权益为核心。《民法典》构建
了完善的权利种类，形成了完备的民事权
利体系，健全了权利保护和救济的规则，对
民事主体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等都作
出了周密的制度安排，是一部人民权利的
宣言书。

记者：《民法典》对老百姓有啥影响？
聂炜：民有所呼，法有所应。人民群众反

映强烈的许多问题，《民法典》都作出了明确
回应，如《民法典》中对各种“人肉搜索”、非
法盗取他人信息的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

而且，《民法典》中有许多特色规定，如，
“离婚冷静期”制度、“继承人宽恕”制度、“自
助行为”制度、“自甘风险”规则等，同时对遗
体器官捐献、职场和校园性骚扰、非法从事
与人类基因、人体胚胎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
动严格规范等也有具体的条款约束。

因 此 ，《民 法 典》将 在 保 障 人 民 权 益 、
增进民生福祉方面，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记者：请问，《民法典》对企业有什么
影响？

聂炜：《民法典》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我国正处在
社会转型关键期，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
区，社会交往规则发生深刻变化，利益格局
出现重大调整，改革成果需要《民法典》来确
认、保护。

《民法典》的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等原
则，有助于协调商品交换者的利益冲突，引
导企业之间开展正当竞争，有效稳定市场秩
序，推动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不仅为市场交
换的高速运行提供方便，还能充分激发人们
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持续性。

主题 B.

“高空抛物”找不到侵权人
由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组织活动伤不起？“自甘风险”规则“保驾”

“好意同乘”条款 为善意人减责
湖南卓进律师事务所简介

湖南卓进律师事务所成立于 2007 年 4
月 23 日，位于天元区庐山路 323 号明峰银座
1 栋 14 楼，现有 22 名执业律师。其中，13 名律
师执业超过 10 年，5 名律师系株洲仲裁委员
会仲裁员。

卓尔不凡，进无止境。该所自创始之日
起，一直秉承恪守勤勉尽责、竭诚服务、追求
公正的宗旨，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
的法律服务。2013 年，该所获得株洲市司法
行政先进集体。

主要业务领域：诉讼法律事务（民商事、
刑事、行政）、商事仲裁、政府法律事务、企业
融资事务、PPP 项目专项法律服务、房地产法
律事务等。

咨询电话：0731-22528179 22528180

“自助行为”
可获得法律保护与支持

借车需谨慎 法律责任要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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